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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 文件 S T D C  4 3 / 2 0 1 4  

資料文件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地區管理委員會  

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  

議事報告  

  

 

專 題 報 告 -有 關 規 劃 署 署 長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到 訪 沙 田 區

議會所作的工作簡介  

 

 規劃署就上述專題進行簡報，並就二零一四年三月二

十日沙田區議會的動議，向區管會 提供沙田及馬鞍山主要

社區設施的規劃標準及供應資料，而有關資料亦會提供予

區議會參考。  

 

2 .  就此，有委員表示儘管現時沙田區的規劃按分區計劃

大綱圖的劃分只分為沙田及馬鞍山兩區，考慮到沙田的地

理環境及發展情況，促請規劃署按實 際情況就沙田區三大

區 域，即 大 圍、沙 田、以 及 馬 鞍 山 作 出 個 別 相 應 的 規 劃 ，

亦促請規劃署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協調，審視並 改善現時沙

田區內的規劃，特別是大圍區內社區設施的配置，包括 參

考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的 案 例 ， 於 沙 田 區 內 興 建 多 用 途 政 府 大

樓。  

 

3 .  委員亦關注在 “香港規劃標準及準則 ”內，並非所 有設

施均按 “人口比例的準則 ”而釐訂。特別考慮到香港正面對

人口老化的嚴峻問題，但在欠缺既定準則的情況下，社會

福 利 署 (社 署 )在 爭 取 充 足 土 地 以 提 供 專 屬 社 福 服 務 面 對

相當困難；同樣困難亦適用於沒有人口比例準則的其他設

施上。委員亦對區內各項規劃問題表 示關注，包括現時沙

田大會堂的使用率已達飽和程度、火炭未來極需康樂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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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規劃計劃、現時區內暖水泳池不足，以及促請利用污水

處理廠原址作更多康樂及休憩用地發展。  

 

4 .  規 劃 署 解 釋 指 沙 田 一 直 以 一 個 新 市 鎮 規 劃 作 整 體 發

展 ，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分 布 廣 泛 及 多 與 住 宅 區 一

同規劃。具體配套設施的選址以交通便利為首選，以便服

務最多市民。在 應用《香港 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時，部門必

會彈性處理，例如 雖然沙田區已按人口比例提供足夠圖書

館，基於大圍的獨特情況，規劃署及康文署亦著手物色土

地，以闢設圖書館。  

 

5 .  就沙田的發展，規劃 署 會 密 切 注 視 人 口 增 長 的 情 況 ，

並與相關部門聯絡，以便跟進出現短缺情況的社區設施規

劃。就個別委員提倡以大埔綜合大樓作為參考例子，規劃

署表示為興建該類型的綜合大樓，除必須物色較大面積的

用地外，更需將不同部門各自提供的設施及服務歸納於同

一所大樓內一併發展。一般而言，若相關部門確認興建大

樓的需要，其中一個提供設施的部門須擔任牽頭主導的角

色，就綜合大樓的興建項目協調，而規劃署亦會提供相關

協助以求達致「地盡其用」的目標。  

 

6 .  規 劃 署 表 示 “香 港 規 劃 標 準 及 準 則 ”內 的 十 二 個 章 節

由各所屬的政策局負責主理。各章節內容 會按政策主導的

原則制訂及修改。就 “香港規劃標準及準則 ”內沒有特定人

口標準，但會根據政府部門的需求而預留土地的社區設施

而言，據 規 劃 署 了 解，相 關 部 門 仍 會 密 切 留 意 人 口 結 構 、

當 區 實 際 需 要 、 以 及 政 策 局 /部 門 的 政 策 方 針 等 作 為 考 慮

因素。例如 現時社署會按當區實際需求，積極彈性地提議

將社福設施納入規劃中的新發展項目，例如精神健康綜合

社區中心等。有關的社福服務屬政策優先項目，規劃署及

房屋署亦會盡量配合作出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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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就委員提出的多項地區關注事項，規劃署 樂意出 席 沙

田區議會轄下相關的委員會繼續詳細討論有關的規劃事

宜。  

 

 

專 題 報 告 -打 擊 沙 田 區 內 食 物 業 處 所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

執法策略  

 

8 .  食環署就題述專題進行簡報，並以部門處理怡成坊及

翠麗花園一帶，非法擴展營業範圍的食物業處所，所採取

的規管措 施、新 執 法 策 略 及 成 效 報 告。在 規 管 措 施 方 面 ，

食 環 署 表 示 因 持 續 違 規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而 導 致 取 消 牌 照 的

食物業處所，該署會考慮拒絕有關持牌人在牌照取消後的

一年內就有關處所再提出同一類別的食物業牌照申請。如

食 物 業 處 所 持 續 無 牌 經 營 ， 該 署 會 採 取 檢 控 /拘 控 行 動 ；

並在新執法策略下，為有效打擊持續無牌經營而又屢犯不

改非法擴展營業範圍的食物業處所，食環署會按《公眾衞

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 1 3 2 章）第 1 2 8 B 條，考慮向法庭申請

封閉令，封閉並嚴厲取締有關處所。該署於去年已鎖定四

間位於怡成坊的無牌食物業處所，擬向法庭申請封閉令並

展開相關程序。法庭於今年三月十四日及二十一日分別向

兩 間 位 於 沙 田 全 輝 中 心 及 翠 華 花 園 的 無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頒

布封閉令。食環署分別於今三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九日在上

述兩間處所執行封閉令。  

 

9 .  就此，委員表示 怡成坊及翠麗花園一帶食肆非法擴展

營業範圍的違規情況，已嚴重至影響其他經營者及附近居

民日常生活的程度，部門實不應繼續姑息容忍。除實施定

額罰款及暫時吊銷或取消食肆牌照外，食環署應考慮引入

具阻嚇性的措施，例如 安 排 特 遣 隊 進 行 持 續 的 監 察 巡 查 、

或沒收其檯椅及生財工具，以杜絶違規食肆輕易地故態復

萌，純粹將罰款視作經營成本的開支部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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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食 環 署 表 示 會 持 續 執 行 針 對 區 內 食 物 業 處 所 非 法 擴

展營業範圍的打擊行動，以 期 更 能 解 決 衍 生 的 滋 擾 問 題 ，

遇有嚴重違規以致阻礙街道的情況，食環署會 重點進行執

法行動，不會姑息容忍。各政府部門會按其職權範圍採取

不 同 的 策 略 /行 動 針 對 區 內 食 物 業 處 所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 圍

以收阻嚇作用。在有需要時，亦會透過跨部門協作以採取

聯 合 行 動 ， 這 包 括 由 屋 宇 署 發 出 清 拆 令 以 打 擊 僭 建 問 題

等。食環署向區管會 報告另已安排本月在怡成坊進行大規

模跨部門聯合行動，以重點處理該區無牌食肆的黑點。  

 

11 .  另一方面，食環署表示在資源調配許可的情況下，該

署會派員對違例處所進行定點巡邏，並按情況考慮增加特

遣隊的數目，以及積極研究日後引入沒收生財工具的 擬議

罰則的可行性，亦會繼續於沙田區議會轄下衞生及環境委

員會滙報工作進展。  

 

 

有關排頭街的交通問題  

 

1 2 .  就委員關注排頭街的交通問題，運輸 署回應表示該署

現正就排頭街的步行環境進行改善工程，工程內容包括 拆

卸部分欄杆以疏導人流，重舖整段排頭街行人路面，以及

重 置 橫 越 排 頭 街 通 往 沙 田 新 城 市 中 央 廣 場 的 行 人 過 路

處，同時會於排頭街公共交通交匯處進行 “無障礙通道 ”設

施的改善工程等。就有關香港賽馬會接駁巴士及專線小巴

路線 6 9 K 在該交滙處的交通安排，運輸署會與相關的巴士

公司及專線小巴經營者進行跟進。  

 

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  

 

1 3 .  就 沙 田 地 政 處 (地 政 處 )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七 日 區 管

會報告有關 “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注意事項 ”，委員 跟進

討論並要求地政總署檢討，認為應放寬 現行指引內不容許

於宣傳品內載有非牟利收費課程或活動資料的規定；亦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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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由接獲有關違規宣傳品投訴後起計，希望地政處及食環

署能作出服務承諾於合理的時限內，例如在 1 0 天內完成

移除行動，亦希望有關部門能杜絕經常於星期五晚上至下

星 期 一 早 上 違 規 掛 上 的 宣 傳 品 或 橫 額 的 情 況 及 簡 化 移 除

橫額收費的計算方法，包括食環署在移除違規橫額後，除

正式的書面通知外，能 即 時 以 電 話 或 電 郵 知 會 橫 額 物 主 ，

令 物 主 盡 快 得 悉 橫 額 是 被 執 法 部 門 移 除 而 不 是 被 他 人 惡

意盜取。有委員表示獲分派指定展示點後其展示點被違泊

單車阻礙，希望地政處能儘快改分派其他指定展示點予受

影響的區議員。  

 

1 4 .  食環署回應指，現行移除橫額收費的計算方法，除固

定開支外，亦包括移除行動的浮動開支，該開支須 按實際

行動的所需時間及移除橫額數目攤分計算。一般而言，基

本 金 額 加 上 浮 動 開 支 ， 每 條 移 除 橫 額 的 總 收 費 約 為 $ 2 0 0

左右。在移除違規橫額後，現時食環署除於第二個工作天

以書面通知被移除橫額的物主外，亦會即時以電郵知會 各

橫額擁有人的辦事處，以便能於 1 0 天內取回被移除的橫

額。  

 

1 5 .  地 政 處 回 應 表 示 ， “沙 田 區 路 旁 展 示 非 商 業 宣 傳 品 座

談 會 ”剛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舉 行 。 就 議 員 要 求 各

關注事項及地政處回應的資料，待收到食環署就其範疇作

出的回應後，地政處會 連同當日的投影片講義，儘快經秘

書處分發予各區議員參閱備悉。若遇有指定展示點被違泊

單車阻礙的情況，受影 響 的 區 議 員 可 即 時 向 地 政 處 投 訴 ，

以便違泊單車情況可儘快處理。至於改派其他指定展示點

的安排，地政處會維持現行按季度處理的做法。而委員剛

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底 經 由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接 獲 地 政 處 合 約

承辦商發出的文件，以表列的方式載 述最新指定展示點的

名單。為使各區議員及相關人士能清楚了解各指定展示點

的資訊，有委員建議 地政處考慮以地圖標示指定展示點的

確實位置，並將有關地圖上載至地政處網頁以 供參閱。地

政處表示會就委員的建議作出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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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就處理違規宣傳品的投訴，地政處 進一步表示，該處

會擔任前期的工序，而食環署則負責移走經 地政處核實為

未經許可或不遵照實施指引而展示的宣傳品，並向相關人

士追討移走費用。地政處及食環署會盡力在可行的情況下

增加移除 行 動 的 次 數。事 實 上，就 週 末 違 規 橫 額 的 問 題 ，

自數月前開始於假日進行針對個別黑點的突擊行動後，現

時黑點的違規情況已有 所 改 善。如 發 現 有 任 何 違 規 情 況 ，

各區議員及其助理亦可致電熱線投訴，接獲投訴後 政府部

門會在可行的情況下儘快跟進。  

 

1 7 .  地 政 處 表 示 已 收 到 秘 書 轉 交 上 次 區 管 會 上 各 議 員 就

收 費 課 程 或 活 動 宣 傳 品 的 規 定 及 各 項 關 注 和 意 見 的 文

件，並已隨即轉呈地政總署考慮，待地政總署回覆後，地

政 處 會 告 知 各 議 員 。 秘 書 亦 表 示 “跨 部 門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

車 工 作 小 組 ”會 按 情 況 及 需 要 優 先 處 理 有 關 地 點 的 違 例 停

泊單車問題。  

 

 

房屋署轄下 “展示宣傳品的安排 ”  

 

1 8 .  就 委 員 表 示 留 意 到 房 屋 署 轄 下 各 屋 邨 處 理 懸 掛 宣 傳

橫額的安排參差不同，房屋署表示現行該署展示宣傳品的

政策方針與地政處大體相同。舉例指兩者均會給予當區區

議員、立法會議員及政府部門優先次序，其餘依次為互助

委員會、當邨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慈善團體使用。此外，宣

傳品只能展示於指定位置，而所規範宣傳品的尺寸均為 1

米 x  2 . 5 米。按房屋署現行指引的規定，展示的宣傳品須

屬 資 訊 性 、 以 提 供 福 利 /服 務 為 原 則 ， 以 及 須 為 非 牟 利 性

質，如屬收費活動則必須為非牟利項目，並且不得在宣傳

品 上 顯 示 收 費 銀 碼 ， 惟 與 政 府 部 門 合 辦 的 活 動 可 另 作 考

慮。邨內互助委員會或居民協會，其辦事處的地方屬自行

管理的範圍，不受房屋署 “展示宣傳品的安排 ”所規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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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房屋署制定 “展示宣傳品的安排 ”，是為著切合公 共屋

邨內的環境和居民所需 而 制 定，暫 時 未 有 計 劃 進 行 修 改 。

各屋邨經理會按個別屋邨的大小、地理位置、以及當區居

民訴求等獨特因素，並 諮 詢 屋 邨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

以釐訂各屋邨內設定展示點的數量和位置。  

 

 

水泉澳邨發展及其配套設施的進展情況  

 

2 0 .  就水泉澳邨發展及其配套設施的進展情況，房屋 署報

告指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中刊登廣告，為水泉澳邨商場的

租賃進行招標，招標期為三個星期。回應委員的關注，房

屋署表示，按負責 該建築項目則師所提供的資料，預期水

泉澳邨第一期將於二零一四年暑期竣工，隨後於二零一四

年年底開始陸續入伙。  

 

2 1 .  此外，房屋署 亦報告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，與 沙

田警區、運輸署、社署、教育局、以及沙田民政事務處 (民

政 處 )就 日 後 在 水 泉 澳 邨 入 伙 部 門 相 互 協 調 的 配 套 設 施 及

安排舉行了跨部門會議，有關跨部門會議 會於暑假期間待

第一期將要峻工時再次舉行。  

 

 

區域性巴士路線重組計劃  

 

2 2 .  就 委 員 會 表 示 運 輸 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五 月 五 日 的 交 通

及運輸委員會，呈交有關沙田區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的諮

詢文件，存在縮減區內巴士數目的客觀情況。運輸署回應

指，該署建議以 “區域性模式 ”重組沙田區的巴士路線，使

資源能按居民的整體需要重新調配及更為善用，理順使用

率長期嚴重偏低的巴士服務，並調配資源到區內需求高或

有新需求的巴士路線上，以達致更有效運用現有資源的目

的，使巴士服務整體能更好地滿足區內乘客的需要。推行

區 域 性 巴 士 路 線 重 組 計 劃 的 基 本 理 念 為 在 達 致 重 組 目 標



  ( 八 ) 

的同時，盡可能不削減行走區內的巴士數目。就有委員提

出的關注，運輸署表示 在重組時會確保及維持偏遠地區的

基本交通服務，亦會監察重組計劃內有關巴士公司擬議的

票價調整，以確保不超越現行的票價上限。該署會於未來

數月修改沙田區的巴士路線發展計劃，並就修訂計劃 諮詢

各委員。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日，將修訂計劃再次呈

交予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作進一步審議。  

 

 

處理違例停泊單車  

 

2 3 .   跨 部 門 處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三

月至四月期間，根據《土地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分別進行了

四次清理違例停泊單車及棄置單車行動。總共清理了 3 9 5

輛單車。有關行動地 點除了涵蓋工作小組現時所釐訂的黑

點位置外，亦包括 曾提及有發現嚴重違例停泊單車及棄置

單 車 情 況 的 地 點 如 近 “大 圍 站 A 出 口 的 村 南 道 單 車 泊 車

處 ”。  

 

 

沙田區教育數據  

 

2 4 .  委 員 請 教 育 局 進 一 步 改 善 及 優 化 呈 交 予 教 育 及 福 利

委 員 會 的 文 件 ， 冀 更 能 以 提 供 適 切 的 區 本 資 料 作 為 大 前

提，讓區議員 更能就沙田區教育事宜進行具議政效益的討

論，特別是當中針對沙田區的專屬數據，應進一步闡述 在

政府當局的宏觀政策下，於沙田區區本層面的具體 推行狀

況和影響。  

 

 

 

 

沙田民政事務處  

二零一四年五月  


